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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最终确认，在本次股东会确定的网

络投票时段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直接投票的股东共计 228 名，代表股份

14,000,95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26%。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

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综上，公司本次股东会现场出席及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的委托代

理人共计 233 名，合计代表股份 1,043,734,3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3745%。

（三）出席、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本

所律师。

经验证，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相关人员具备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合法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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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所述内容相符，本次股东会没有对会议

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也未出现修改原议案或提出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现场会议履行了

全部议程并以书面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

和监票；网络投票按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段，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全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主

持人在会议现场宣布了表决结果，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没有对表决

结果提出异议。本次股东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33,612,268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02%；反对 9,929,35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13%；

弃权 192,7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5%。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审议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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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33,543,288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36%；反对 10,065,67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44%；

弃权 125,4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审议

通过。

议案三：《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33,618,988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08%；反对 9,923,67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08%；

弃权 191,7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审议

通过。

议案四：《关于修改〈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33,683,088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70%；反对 9,925,77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10%；

弃权 125,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审议

通过。

议案五：《关于制定〈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41,563,66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21%；反对 1,986,57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03%；

弃权 184,12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审议

通过。

议案六：《关于续聘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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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1,041,437,36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00%；反对 1,951,07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69%；

弃权 345,92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95,821,17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589%；反对 1,951,07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885%；弃权 345,92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352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审议

通过。

议案七：《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41,486,86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47%；反对 2,098,57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11%；

弃权 148,92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95,870,67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094%；反对 2,098,57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88%；弃权 148,92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1518%。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审议

通过。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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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及主持人

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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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经本所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

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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